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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縣保管除污土壤之臨時儲存場等狀況 

2022 年 5 月 11 日 

【概要】 

 除污土壤均妥善地保管於臨時儲存場等暫時性保管場所。 

 保管中的除污土壤應搬入中期儲藏設施或臨時焚化設施。 

 搬出完成的臨時儲藏場將於完成復原工程後，歸還給土地持有人。 

【臨時儲存場的保管~搬出~恢復原狀~歸還土地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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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儲存場狀況】 

 臨時儲存場總數為 1,371 處，其中 79 處目前保管去除土壤中，1,292 處已移出去除土壤，   

其中 959 處已恢復原狀。 

 

                          臨時儲存場總數 

 

保管中 已移出 

 

已恢復原狀 

(已歸還土地) 

除污特別地區 

(直轄除污) 
331 55 276 

 

172 

污染狀況重點調查地區

(市町村除污) 
1,040 24 1,016 

 

787 

合計 1,371 79 1,292 
 

959 

出處：環境省 2022 年 2 月 14 日公布之「市町村設臨時儲存場的整備狀況」。 
註 1)臨時儲存場：包含臨時儲存場、臨時保管所、暫時的臨時儲存場等 
註 2)保管中：保管除污土壤的臨時儲存場 
註 3)已移出：除污土壤已搬出，正在恢復原狀中的臨時儲存場 
註 4)已恢復原狀(已歸還土地)：恢復原狀作業已完工或返還土地所有人的臨時儲存場 

 

【臨時儲存場進展狀況的變化趨勢】 

(2021 年 12 月底) 

 
※臨時儲存場的整併可能造成數值不同於公布當時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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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恢復原狀的臨時儲存場數的變化趨勢】 

(2021 年 12 月底) 

 
        ※2020 年度前各年度末(3 月底)、2021 年度為 12 月底的儲時儲存數。 

 

【臨時儲存場數與保管物數的變化趨勢】 

 

 


